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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臺灣婚姻暴力男性加害人的 

論述建構及其侷限 

黃志中 

壹、前言 

關於異性戀之親密關係暴力防制，臺灣

家庭暴力防治法（簡稱家暴法）自民國 87年

公布之後，針對婚姻暴力建構各種防制的配

套措施，而社會公眾也不斷強調著：「打人

就是不對。」甚至是「打老婆的不是男人」

或「打老婆的不是人」的強烈話語。既是社

會輿論所揚棄，又為國家法律所不容，對於

家暴法法入家門超過十年的臺灣社會，於法

律、社會規範所不認同的婚姻暴力而被認定

為是對配偶施暴的男性加害人，在國家法制

規訓下所呈現的是什麼樣貌，又會對已經常

見於臺灣社會的婚姻暴力防制產生何種影

響，為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 

貳、婚姻暴力定義的演變及其意涵 

歷史資料顯示古今社會中卻又存在著層

出不窮的婚姻暴力事件，在以暴力做為控制

與壓抑的權力行使重要手段，於陽剛特質與

暴力之間的合縱交織，直指葛蘭西所稱「為

爭取統治權而進行的鬥爭是存在的」，而突

顯男性社會性別建構的複雜性（Connell，

2005）。因此，什麼樣的「暴力」可以被認

定為是婚姻暴力的行為，需檢視該等行為在

不同歷史時間脈絡中的定義與評價。關於過

去西方歷史中對於何謂是婚姻暴力，隨著時

代與社會情境有著不同的樣貌。在古羅馬時

代的丈夫對於妻子是握有絕對的權力，包括

了體罰、離婚甚至殺害的權力。到了羅馬後

期，丈夫仍可對其妻子體罰，但限制不能殺

害或造成身體殘廢（黃志中，2008）。在十

八世紀英國所爭論的不是丈夫是否可以毆打

其妻子，而是可以毆打妻子到何種程度（鄭

玉菁譯，2008）。而十九世紀美國法庭的判

例，則是認定丈夫對於其妻子的「合理的」、

「身體的」、「處罰性的」的行為是被允許

的（彭淑華譯，1999）。把妻子視為是丈夫

的附屬品，丈夫擁有對於妻子身體的控制及

處罰權力，此一父權體系的認知與做法直到

女權運動的興起才逐漸被檢討與改變。 

對於不同歷史時期關於婚姻暴力的論

述，可以發現身體的控制及傷害否被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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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是二十世紀以前的異性戀親密關係暴

力定義的演變重點。到了二十世紀以後，經

由一連串的人權及女權意識提升倡議運動

後，才逐漸擴及身體以外的暴力樣貌，包括

了性、精神、心理、行為以及經濟方面的向

度（吳慈恩、黃志中，2008）。但是在多向

度的婚姻暴力定義下，像是「毆打妻子」乃

為「一個男人對具有親密關係的女性，使用

肉體上的攻擊行為，其方式包括：踢、咬、

撞擊、打或使用武器等」（Straus, 1979，引

自吳慈恩，1999）。或是認為婚姻暴力乃「親

密關係中之一方（通常是男性），以具侵犯

性、攻擊性的行為對待另一方（通常是女性）

（Dutto, 1988，引自吳慈恩，1999）。其他如

Kemp，對於婚姻暴力定義的主張，認為是一

種強制的行為型態，必須包括身體上的攻擊

或威脅，同時通常亦伴隨著其他各種型態的

控制行為來對待其親密伴侶（彭淑華譯，

1999）。顯然在近期婚姻暴力相關學者對於

婚姻暴力的定義中，仍受身體虐待概念的強

大影響。 

在 1987 至 1995 年間家暴法立法之前的

階段，臺灣相關專家學者對於婚姻暴力的主

要論述中，關於婚姻暴力一詞定義的主張，

初期均以造成配偶身體傷害的暴力行為做為

主要的內涵，而未論及其他樣貌的婚姻暴力

態樣（劉可屏，1987；陳若璋，1988）。即

使到後來對婚姻暴力有更為深入廣泛的探

索，「打」依然是認定婚姻暴力的主要暴力

行為，且更為詳細的羅列各種身體虐的樣

貌、嚴重程度（周月清，1995；王麗容，1995）。

至於其他的暴力行為雖有被提到，也常僅是

在定義中的次要位置（周月清，1995；王麗

容，1995；黃富源，1994）。顯然，在家暴

法公布之前的暴力防制倡議社群對於婚姻暴

力定義，明顯以身體虐待的傷害為主要條

件，而僅侷限地論及性或精神上的侵害。隨

著家暴法立法過程的討論，對婚姻暴力的定

義重點自身體虐待為唯一或主要內容的情

況，擴及其他形式的暴力（高鳳仙，1998；

吳慈恩；1999；黃志中，2000）。雖然對於

婚姻暴力的定義自此逐漸擴展，但家暴法施

行之後，相關期刊文章或博碩士論文普遍地

以家暴法中所明定之家庭暴力為名詞解釋之

定義，所凸顯的是法律文字規範對於社會事

件有定於一的強大影響（黃志中，2008）。 

由上述西方及臺灣對於婚姻暴力的定義

演變中，顯見身體虐待是一直被關注不變的

重點。雖然到了近年，暴力的定義以擴展至

之體以外的其他形式，但在實際上卻多以肢

體傷害為主要認定婚姻暴力的基準。因此，

雖然家暴法所訂之家庭暴力行為樣貌之準

則，涵蓋了身體、心理、性、經濟及社會等

各個層面的暴力樣貌，但相關研究及實務工

作所呈現之受暴對象所遭受的婚姻暴力樣貌

仍多不脫身體虐待為關注焦點的親密關係暴

力。以臺灣目前較大規模的報告顯示，醫療

機構所開立婚姻暴力的 535 份診斷書及 594

份病歷中，其暴力的類別全部都是身體虐

待，而無涉及其他的傷害（高雄縣政府衛生

局，2009）。甚至過去也有因為無明顯外傷

（常被稱為內傷），而遭到醫師以「傷痕在

裡面，看不出來」而拒絕診療及開立診斷書

（黃志中，2008）。而另一份蒐集分析 277

份家庭暴力裁定前鑑定報告書的研究中，婚

姻暴力造成對方有明顯外傷者佔 65.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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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則屬無明顯外傷或非肢體傷害（周

煌智，2012），但報告中並未提到非肢體傷

害的婚姻暴力樣貌。在研究報告中能多樣關

注不同婚姻暴力型態的也僅少數（王麗容；

2003；潘淑滿；2012）。顯然，以臺灣目前

的婚姻暴力防治針對的重點，在強調實物證

據的臨床作為下，主要是以有明顯傷害的身

體虐待的肢體暴力為主。在著重物理性證據

的取得與否，而少有其他精神、心理等傷害

的關注。更者，目前性侵害的驗傷診療最常

使用之採檢方式，亦無法有效針對婚姻強暴

等親密關係之性虐待進行驗傷（黃志中，

2008），以致對於關於性虐待或婚姻強暴的

婚姻暴力型態無具有效能的專業防制。雖然

婚姻暴力定義因著家暴法的法律規定，而有

更為完整的暴力型態樣貌描述，實務工作卻

是窄化暴力的類別，以致有婚姻暴力加害人

會揚言「讓妳沒有證據，我要給妳精神虐

待」、「他現在說：『妳很行，若出去人家

看到都會笑我。好！我就開始把妳打成內

傷…看妳多會驗傷，去驗啊！』」（黃志中，

2008）。在臺灣社會的霸權影響之下，明顯

身體傷害暴力成為是認定婚姻暴力的常識

（ common sense），不僅在巨觀政治中

（macropolitics）為防治工作專業之圭臬，亦

在微觀政治中（micropolitics）為加害人所依

循而進行另一不同面貌的權力操控與壓迫。 

參、巨觀政治中婚姻暴力男性加害

人的樣貌 

自 1960年代起歐美國家的女權運動是對

於婚姻暴力關注的起點。在早期的婚姻暴力

防制工作的主要對象是庇護所以及婦女救援

福利機構中求助的個案，而這些機構在 1960

年代當時並非為婚姻暴力防制的專責機構，

婚姻暴力也非一開始就是女權運動的主要議

題。直到 1970年左右，婚姻暴力才成為女權

運動的主要議題之一，相關專責機構才開始

設立以協助求助無門的婚姻暴力受虐婦女

（Stark, 2007）。由於求助的受虐婦女經常遭

遇到慢性、長期、重複發生的嚴重親密關係

暴力，所受影響被描繪成「受虐婦女症候群」

（ battered women syndrome ） （ Walker, 

1978），所努力與倡議的重點在於使受虐婦

女脫離受暴的困境。自始，婚姻暴力防治的

倡議者以救援及協助受虐婦女的經驗出發，

進行暴力防治的相關立法、政策制定、以及

資源建制。 

在巨觀政治下，家暴法所揭示的「法入

家門」，呈現著過去公領域與家之間的清楚

界線，在法入家門之前，親密關係之間權力

互動的微觀政治，因為律法在家之外畫上一

條界線，除了刑事犯罪的越過界線外，少與

家外的巨觀政治互動。在界線因家暴法而鬆

動後，個人關係的微觀面與公眾事務的巨觀

面對於親密關係衝突展開多層及多元的交

織。在實務上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所呈現的

樣貌，在不同機制脈絡下有著不同的樣貌。

過去臺灣社區機構（社區個案）、家暴中心

（通報個案）、以及處遇單位（處遇個案）

等不同層級機構，對於親密關係暴力男性加

害人特質所發表的大型報告，顯示在家門為

界的公私領域間，親密關係暴力男性加害人

有著不同的差異（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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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婚姻暴力加害人不同通報機制個案比較 

 主要學歷 主要年齡 主要職業 酒精/藥物濫用 

社區個案 a
 

高中職 33.7% 

大學 24.6% 

40歲以上 

55.5% 

從商 

33.5% 
15.7% 

通報個案 b
 

高中職 33.8% 

國初中 27.0% 

40歲以上 

66.4% 

無業、兼職 

40.7% 
21.2% 

處遇個案 c
 國中以下 55.4% 

40歲以上 

53.9% 

無業、無固定工作

53.9% 
60.2% 

註：a社區個案指家暴法施行之前社區家庭工作機構的婚姻暴力個案，（吳慈恩，1999）；b通報個案指家

暴法施行之後的親密關係暴力通報案件之加害人，（潘淑滿，2012）；
c

處遇個案為法院裁定處遇計

畫保護令之加害人（陳筱萍、黃志中、周煌智、吳慈恩、劉惠嬰，2004）。 

 

由上述資料顯示，在家暴法施行之前社

區家庭工作機構的婚姻暴力個案（簡稱社區

個案）、家暴法施行之後的婚姻暴力通報案

件之加害人（簡稱通報個案）及法院裁定處

遇計畫保護令之加害人（簡稱處遇個案），

三者相比較顯示：（1）社區個案、通報個案、

處遇個案三者年齡分布相近，40 歲以上者均

超過一半。（2）社區個案的學歷最高，通報

個案居次，而處遇個案最低。（3）處遇個案

的工作最不穩定，通報個案居次，社區個案

最佳。（4）處遇個案的酒精或藥物之物質濫

用行為最為常見，其次為通報個案，社區個

案最為少見。顯見，家暴法施行之後所浮現

的加害人圖像突顯了中高齡、低學歷、工作

不佳的經濟弱勢、且多有飲酒或物質濫用行

為的男性（黃志中，2012）。顯然，在不同

的防制機制之下，越是具強而有力的公權力

操演，所呈現的男性加害人圖像越是強烈。 

在犯罪化以及病理醫療化之下，嚴重、

病態、罪有應得的當今婚姻暴力加害人論

述，已經無關乎親密關係衝突的本質。最為

突顯的是法院核發處遇計畫保護令的低學

歷、勞動階級、酒精濫用、不守法令規範、

令人害怕的加害人圖像，其所為之婚姻暴力

行徑常常是明顯的身體虐待傷害，是具階級

化、犯罪化、嚴重化和病理化的具像表現。

顯然，將婚姻暴力男性加害人描繪成粗暴

的、不在意或不照顧婚姻家庭的、飲酒鬧事

的、工作不穩定或失業的藍領勞動階級中年

男性，是明顯的「危險壞男人」（黃志中，

2012）。所形成的婚姻暴力加害人論述，是

具明顯白領中產階級本質。危險壞男人不僅

造成被害人的傷害，還因其行為的嚴重與病

態，以致難以規訓，而需要在家暴法的基礎

上不斷增加與強化配套措施，透過跨專業網

絡的防制工作，對婚姻暴力加害人建構出整

合性的監控與規訓機制。而將婚姻暴力男性

加害人突顯為「危險壞男人」的同時，這些

婚姻暴力加害人成了社會規範的眾矢之的，

被社會公眾所指責與唾棄，是被厭惡、被排

擠、需要被懲戒與規訓的「壞男人」。而其

受害配偶也就處於「可憐」的處境，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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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女人壞男人」的強烈外顯圖像。過往

以受虐婦女服務經驗為立場開創了婚姻暴力

防制的工作，因為依據的是庇護所及社區婦

女救援機構的服務個案，所形構的是嚴重、

病理的男性加害人與受壓迫、處境危險的女

性被害人的親密關係暴力論述（黃志中，

2012）。在此論述中，受虐婦女有著固定的

被害形式與需求，男性加害人則是相對應的

危害。近年來家暴防制所陸續發展的相關規

範及配套措施，包括：加害人處遇計畫、被

害人子女秘密轉學、高危機個案跨機構會

議、重大案件會議、相對人預防性羈押或附

條件飭回制度等，明顯地都是針對這類「危

險壞男人」所制定。也因此，當前整體婚姻

暴力防制也隱含了對於白領中產階級婚姻暴

力加害人處遇的無效，以及多元複雜家庭系

統影響下婚姻暴力防制的失焦。 

肆、微觀政治中的婚姻暴力男性加

害人 

在整個社會氛圍充斥著反對家庭暴力的

宣傳，以及家暴防治網絡對於暴力事件的制

度建制與工作發展之中，面對公領域對於「嚴

重傷害」的婚姻暴力的規訓、懲戒，身為婚

姻暴力的男性加害人如何回應？對於民事保

護令的婚姻暴力男性加害人的研究，顯示部

分的男性加害人對於自己所造成配偶的身體

暴力傷害情況，是「僅是推對方一下並未持

續毆打，並非嚴重事件」、「拉扯間對方跌

倒，並非故意造成對方傷害」、「較不嚴重、

非真正想要傷害對方」，甚至是「強調自己

沒有前科、沒有暴力傾向」（王美懿，2009），

身體外傷不嚴重、不是故意傷害、沒有驗傷

證明等是陳述婚姻暴力事件的核心重點。也

因為如此，司法判決被認為是不公平與不合

理，而對於隨之而來的防治工作及處遇程序

則是未能契合其婚姻家庭衝突狀況的需求。

婚姻暴力事件之所被認為嚴重，被認為是要

有明顯、嚴重的外傷傷害。非屬明顯、嚴重

的傷害則不被認為需要公權力處理。此外，

這些處遇計畫保護令的加害人被研究者認為

是集體呈現中下階層的加害人階級次文化，

「一來到辦公室，因為他說話很大聲、長得

很高，因為他態度很有敵意，所以就讓人覺

得有危險。那種說話大聲、講話用吵架方式、

或是出口就是三字經這些人，都是中下階層

的人表達的特性，但是他們是最容易被視為

是有暴力傾向的人」（王美懿，2009）。粗

魯、不知法令或是視法令為無物、危險的中

下階層往往就成了臺灣社會中被認定的婚姻

暴力男性加害人形象，而衝突輕微、無明顯

惡意、無暴力傾向的人是不應被公權力所規

訓與懲處的。這樣的「危險壞男人」形象顯

然符合被社會所指責的「打某豬狗牛」不當

行為男性，也是處於婚姻暴力情境下的男性

所要積極否認的圖象。 

婚姻暴力之民事保護令屬民事程序，判

決結果敗訴者不服因非擁有優勢證據而處於

劣勢自有其說詞，但在違反保護令的刑事判

決下，因明確犯案動機及絕對證據原則的判

決要求，了解判決結果敗訴者不服更有其意

義。以研究者在 2012年於地檢署所執行的兩

個受保護管束受刑人家庭暴力認知教育團體

中，三十一位團體成員中被法院判決裁定因

違反民事保護令而受保護管束的五位親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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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男性加害人為例，針對在團體中表現出對

於其所受婚姻暴力防制規訓之懲戒的外顯反

挫言行予以整理探討。這五位因違反民事保

護令而受保護管束的婚姻暴力男性加害人分

別為： 

一、編號 A，32 歲大學畢業，設計師，工作

穩定，不喝酒，經濟狀況良好。與配偶

因工作爭執，A 拿製圖工具丟配偶以致

配偶臉部擦傷，配偶聲請並獲保護令核

發。保護令期間，雙方因再次爭執，A

出言辱罵、恐嚇而被判違反保護令罪。 

二、編號 B，30 歲大學畢業，電腦工程師，

工作穩定，不喝酒，經濟狀況良好。與

配偶因子女教育問題爭執，B 動手打配

偶耳光，配偶聲請並獲保護令核發。保

護令期間，雙方因再次爭執，B 推配偶

撞到傢俱而被判違反保護令罪。 

三、編號 C，36 歲專科畢業，聯結車駕駛，

工作穩定，不喝酒，經濟狀況小康。C

與配偶因金錢管理問題爭執拉扯，配偶

聲請並獲保護令核發。保護令期間，雙

方因再次爭執，C 出手打傷配偶以致配

偶右上臂瘀傷而被判違反保護令罪。 

四、編號 D，54 歲高中畢業，早餐店老闆，

工作穩定，不喝酒，經濟狀況小康。與

配偶因為感情及溝通問題爭執，D 出手

打傷配偶臉部及前胸，配偶聲請並獲保

護令核發。保護令期間，雙方因再次爭

執，D 與配偶拉扯以致配偶雙側前臂瘀

傷，而被判違反保護令罪。 

五、編號 E，57 歲大學畢業，工廠老闆，工

作穩定，不喝酒，經濟狀況富裕。與配

偶因金錢因素爭執拉扯，配偶聲請並獲

保護令核發。保護令期間，雙方因再次

爭執，E出言辱罵、恐嚇而被判違反保護

令罪。 

對於被配偶申請保護令到遭法院判處違

反保護之刑事罪，對於自己的處境及行為認

知是： 

一、無造成嚴重傷害（「她罵我罵得那麼難

聽，我才忍不助打她一下耳光，叫她閉

嘴。結果她罵我的都沒事，我只是打一

下耳光，又沒有其他傷害，驗傷單也只

是輕微紅腫」（B）；「互相拉扯根本不

算是什麼暴力，她拉我，我就把她拉開

而已」（C）；「爭吵中，就她拉我、我

拉她，有一些小瘀傷，也不算是什麼暴

力」（E））。 

二、自己是講道理的而對方是不可理喻的

（「跟她好好講，她就是不聽。每次意

見不一樣，講到最後她就歇斯底里地亂

罵、亂摔東西」（A）；「機械製造工作

是很精密、很精準的，看我每天在機器

旁邊看看、動動手，就認為我都沒做什

麼，她什麼都不懂，工廠都是她做出來

的，什麼錢都要管、都要，弄得亂七八

糟」（E））。 

三、自己是有見識、顧家、無不良行為、認

真工作的（「每天辛苦工作，也沒有花

天酒地，賺的錢也沒有亂花」（C）；「很

注意對孩子的讀書、生活行為，逢年過

節對太太娘家應該做的，我也都盡心做

到」（D）；「我整天認真工作，處理外

國廠商，近百名員工都要我去管理，生

活正常，又不抽菸、不喝酒」（E））。 

而在地檢署的認知處遇團體互動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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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成員狀況及情境的回應： 

(一) 喝酒不節制（「像這樣喝，不但把身體

喝壞，對孩子也是不好的模範」（A）；

「像我都不喜歡工廠員工喝酒，我也不

會拿飲料一組一組（指保力達或維士比

加礦泉水）的給工人喝，喝酒一定會誤

事」（E））。 

(二) 工作不定性（「工作嫌老闆、嫌同事、

嫌薪水，到最後難怪會被太太嫌」（A）；

「人怎會找不到工作，就看你自己願不

願意，不然自己想辦法擺個攤子也很好」

（D））。 

(三) 缺乏對法律規定了解（「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要動頭腦，找資料看法律規定如

何，像這樣面對法律，難怪會告輸你太

太」（E））。 

(四) 脾氣不好個性暴躁（「做人若是動不動

就罵，別人看到都會怕，更不用說是自

己家人，何況一發起脾氣，怎樣打人都

不知道、不知道要控制」（C））。 

這五位因違反民事保護令的受保護管束

的婚姻暴力男性加害人，對於自己的暴力事

件，明顯歸因於配偶，呈現出「極大化對方

錯誤，極小化自己責任」，並且藉著傷害輕

微、自己受委曲、自己工作及日常行為的正

向價值感來「合理化、淡化、否認」自己的

暴力行為（黃志中，2008）。另一方面，在

團體中對於飲酒鬧事、工作不穩或不力、法

律認識淺薄、情緒不穩等其他成員特質，持

以否定態度。這五位成員所否定者均指向具

有社會所貶抑「危險壞男人」特質，而藉此

來找到可以宣稱「我沒有那麼壞」、甚至是

「我沒有那麼危險」的條件狀況，而獲得能

安身立命的豁免效應。在成員在團體的互動

中，透過互為主體性的技術（tactic intersub-

jectivity）在個人或群體的相似以及所表示的

差異之間形成社會界線，而將自己與其他成

員區分開來（Bucholtz & Hall, 2004）。他方

為婚姻暴力的「危險壞男人」，而自己則為

受教育的、對社會有貢獻的、不是為非作歹

的、「不危險、也不壞」的親密關係衝突當

事人。此一過程不僅是在創造區分，同時透

過標示他者的後設策略，使用論述策略而創

造出一個邊緣化的他者分類（Kiesling, 

2006），在團體關係中形成優劣、上下的階

層關係。 

陽剛特質的認同是在論述中產生，就廣

泛的社會建構取向來看，個人是藉由「做」

認同而被概念化。個人因為透過操演或制定

認同而被認識，而操演或是「做」認同在涉

及非常態認同時是最為明顯（Butler, 1995）。

一方面透過貶抑其他勞動階級男性的粗野、

狂亂、逾矩的不當暴力行為，一方面呈現自

己優越的階級條件，親密關係暴力中的中產

階級男性加害人在臺灣社會體制與規範的運

作之下，將經濟、階級與性別權力關係交織，

而建構出對於婚姻暴力加害男性樣貌的認

識，將「打老婆的壞男人」置於從屬及邊緣

的位置，而顯露出此社會運作的霸權陽剛特

質（Connell，2005）的本質。當中所呈現的

陽剛特質的階級性，顯示在霸權陽剛特質之

於中上階級男性，就如同次級陽剛特質之於

勞動階級，而此一階級性被認為是在人際活

動的社會關係中所建構出來的（ Pyke, 

1996）。同樣地呈現在婚姻暴力，中產階級

男性透過與勞動階級男性的區分，將勞動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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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男性視為是「真正的施暴者」，而呈現出

中上階級男性的優越，以藉此減輕中產階級

男性對於在親密關係中施暴的責任（Ehrlich 

& Levesque, 2011）。於是，透過關係互動的

話語而在微觀政治的人際互動脈絡中，勞動

階級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建構成非霸權

（non-hegemonic），其結果是被中產階級男

性視為是次級的以及邊緣的。而中產階級男

性也因為此一建構，而達成且繼續擁有權力

與控制的互動目的（Wetherell & Edley, 

1999）。在社會性別權力關係中，不只是外

顯簡單的差別或是固定的身分分類，還因為

性別權力關係所顯示的關係、界線、實踐、

認同與形象特質，所操演的不只是揭示著「應

該如何」，還動態性地規範與指引著「不應

該如何」（Connell，2012）。因此，婚姻暴

力加害男性會是契合什麼樣的特定樣貌男

性，社會操演的過程在對應霸權陽剛操演

下，也展現出非特定樣貌男性的共識，個人

能動性也因為透過否定既定的「危險壞男人」

與自己的關聯，在獲得其他霸權陽剛的來源

下，將自己放置在遠離被規訓與懲戒的處

境，但卻能繼續父權操演中獲利。 

伍、對於當前臺灣婚姻暴力男性加

害人論述之省思 

無論在歐美或是臺灣，婚姻暴力防治工

作多起源於對於受虐婦女的機構式協助與救

援，在將婚姻暴力視為是性別議題的基礎

上，視男性的暴力為婚姻暴力防制的立場主

張。因為婚姻暴力被害人的悲慘遭遇被揭露

後，除了婚姻暴力防制在受虐婦女協助與救

援上得到正當性外，殘暴男性加害人樣貌的

被揭露，更是在法律上產生對其暴力行為禁

制的思維與作為。婚姻暴力防制體系進而透

過國家機器的運作，架構出規訓與懲戒具有

危險的暴力男性的各種制度及實務作為，這

些男性行為樣貌被描繪成「危險、凶殘」就

成為所處社會脈絡中的共識與常識。對於婚

姻暴力的知識作為權力運作的結果，加害人

與被害人的認定是與婚姻暴力防制相關權力

的運作結果。在父權體制下，男性掌握權力

以分配資源，並壓迫女性。而女性在被壓迫

的處境中，被邊緣化而被壓迫、無權力。婚

姻暴力防制的對於加害人及被害人的論述呈

現出將婚姻暴力視為一種具有普遍性且同質

性的事件。「加害人是（殘暴）男性而被害

人是（可憐）女性」的庇護所與社區婦女救

援機構的實務工作經驗與知識建構，使得婚

姻暴力防治之倡議，清楚地揭露長久以來被

忽視的女性在婚姻暴力中的被壓迫處境，而

建構關於男性加害與女性受虐的婚姻暴力

「權力與控制」論述。 

當前婚姻暴力防制有其明確的工作目

標，由於婚姻暴力的發生經常是多元交織的

多重形式虐待類型存在，婚姻暴力論述的同

質性及普同性傾向無能涵蓋異質多元的社會

現場，而父權意識操演卻也在「危險壞男人」

範疇之外獲取到豁免的論述空間。在霸權陽

剛的社會下的父權意識反挫下，「危險壞男

人」儼然成為一種「壞男人」類別，確實能

將被標示為「危險壞男人」得到社會的規訓

與懲戒，但非屬「危險壞男人」者則得以繼

續透過壓迫與獨霸權力而維持既有親密關係

的不平等結構（黃志中，2012）。當婚姻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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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防制卻專注於規訓與懲戒「危險壞男人」

的種種機制，在面對各種紛雜並存的暴力形

式下，過於強調身體虐待、問題行為，並未

能完全契合社會現實的分歧狀況，卻也無暇

於多元交織的不平等親密關係暴力。不僅如

此，若比較家暴法後施虐者的暴力行為影響

情況，在暴力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其暴力行

為改為使用「驗不到傷」的毆打暴力方式或

精神虐待（黃志中，2000），顯然透過法律

化與醫療化的現代性作為交錯影響，而讓婚

姻暴力男性加害人在婚姻暴力現代性狀態

中，找到具有豁免效能的主體位置。主流社

會論述對於暴力危害的強化，同時也在精細

而內隱的暴力樣貌上留白。 

陸、結語 

婚姻暴力男性加害人的多元複雜特質，

在實務經驗與社會現實的論述建構過程中，

凶惡、嚴重的「危險壞男人」病理性透過法

律與規範而被突顯。不僅防治工作針對其危

害而建制相關配套作為，加害人也從被社會

架構出來的樣貌中去尋找具有豁免效應的位

置。就婚姻暴力防制的發展歷程而言，其階

段性從倡議、立法到實務精熟，關照了許多

處境危險或困頓受虐婦女。但主流論述特徵

卻使得非屬「危險壞男人」型態的受虐婦女，

因加害人的閃躲與轉向而陷入更為複雜而隱

微的權力爭奪與資源分配。因此，在實務上

發展對於多元類別的婚姻暴力處遇模式，擴

展更為系統性地廣泛的性別親密關係論述，

去除獲免效應下的扭曲，當為對於當前婚姻

暴力男性加害人論述困境的改變之徑。 

（本文作者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

育研究所博士生、阮綜合醫院家醫學部主任） 

關鍵詞：婚姻暴力、陽剛氣質、男性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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